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與
民
眾
素
質
之
提
昇

H兵
義
尸
U
L如

、
斗
刷
一
一
一
一
口

自
民
國
的
年
補
習
教
育
法
公
布
以
後
，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體
制
正
式
建
立
。
國
小
補
校

部
分
由
原
來
的
初
、
高
級
民
教
班
合
併
為
初
級
部
，
男
增
設
高
級
部
;
園
中
補
校
亦
成
立

以
銜
接
園
小
補
絞
。
本
文
乃
針
對
現
階
段
實
施
的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，
經
由
現
況
的
描
述
，

分
析
其
現
存
的
問
題
，
再
提
出
具
體
改
進
辦
法
，
期
能
促
使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發
揮
應
有
的

內
已
匕
〉

TL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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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
、
園
中
小
學
補
校
實
施
狀
況
與
現
存
問
題
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實
施
上
所
依
據
的
相
關
法
會
包
括
﹒
﹒
憲
法
第

m
條
;
補
習
教
育
法
;

補
習
教
育
規
程
﹒
，
自
學
進
修
學
力
鑑
定
巧
試
辦
法
﹒
'
補
校
結
業
生
資
格
考
驗
辦
法
﹒
，
國
民

中
、
小
學
補
習
學
校
學
生
成
績
考
查
辦
法
;
國
民
中
學
附
設
國
民
中
學
補
習
學
校
實
施
要

點
;
教
育
人
員
任
用
條
例
及
施
行
細
則
等
。

以
下
僅
就
施
教
對
象
、
課
程
、
師
資
培
訓
、
教
學
評
鑑
等
方
面
之
現
狀
與
問
題
分
別

加
以
探
討
。

(
一
)
施
教
對
象

由
法
令
規
定
來
看
，
憲
法
及
補
習
教
育
法
中
分
別
指
出

.• 

逾
叩
門
子
齡
未
受
基
本
教
育
或
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之
國
民
，
一
律
受
補
習
教
育
或
予
以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(
教
育
部
社
教
司
民

付
年
)
。
因
此
園
中
、
小
學
補
校
的
招
收
對
象
乃
指
年
滿
十
五
歲
以
上
未
接
受
國
小
或
園

中
教
育
之
全
體
國
民
。

再
也
人
口
統
計
資
料
來
看
，
全
國
不
識
字
及
自
修
教
育
程
度
成
人
約
一
百
四
十
餘
萬

;
國
小
教
育
程
度
成
人
約
三
百
餘
萬
。
(
內
政
部
民
竹
年
)
。
但
此
處
所
謂
的
不
識
字

者
其
認
定
標
準
僅
不
具
備
閱
讀
普
通
書
報
及
書
寫
簡
鐘
書
信
能
力
的
人
口
而
言
。
(
行
政

院
主
計
處
民
竹
年
)

至
於
實
際
參
與
補
校
之
學
生
人
數
據
台
北
、
高
雄
市
教
育
局
台
灣
省
教
育
廳
何
年
統

計
可
得
國
小
補
校
一
二
二
五
人
;
園
中
補
校
二
六
五
七
九
人
，
共
計
四
四
七

O
四
人
。

而

學
校
分
布
狀
況
則
全
省
僅
口
縣
市
有
國
小
補
校
，
東
部
更
完
全
沒
有
設
立
。
園
中
補
校
雖

全
省
剖
個
縣
市
均
有
設
立
，
但
各
縣
市
開
辦
情
形
以
學
生
人
數
而
論
差
異
很
大
。

此
處
值
得
注
意
的
問
題
是
•• 
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對
象
究
竟
是
誰
?
那
些
人
民
正
需
要

接
受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?
而
這
些
百
標
人
口
又
在
那
兒
?
在
補
習
教
育
法
令
製
訂
多
年
，
園

中
、
小
學
補
校
也
不
斷
開
辦
的
同
時
，
是
否
使
辦
理
機
構
了
解
其
受
教
對
象
何
在
;
又
是

否
使
施
教
對
象
，
自
覺
到
受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重
要
並
且
能
夠
到
達
補
校
參
與
學
習
。

(
二
)
課
程

現
行
國
小
補
校
初
級
部
及
高
級
部
在
三
年
修
業
期
間
，
每
週
一
、
三
、
五
晚
間
約
六

時
三
十
分
至
九
時
三
十
分
上
課
;
國
中
補
校
亦
修
業
三
年
，
但
每
週
一
至
六
晚
間
約
六
時

三
十
分
至
十
時
三
十
分
上
諜
，
其
教
學
內
容
則
比
照
國
民
中
小
學
科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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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補
校
課
程
標
準
尚
未
製
訂
，
幾
乎
完
全
依
照
國
民
中
小
學
三
科
目
教
學
，
而
上

課
時
數
按
比
例
縮
減
。

在
課
本
方
面
國
小
補
雖
然
自
台
北
市
教
育
局
編
製
過
二
套
教
材
，
但
內
容
未
脫
離
原

國
小
教
材
形
式
。
園
中
補
校
則
完
全
採
用
國
中
課
本
授
課
。

當
考
慮
到
參
與
學
習
者
的
能
力
、
生
活
狀
況
、
學
習
動
纖
需
求
等
均
與
園
中
、
小
學

生
不
同
;
修
業
年
限
、
上
課
時
數
及
夜
間
上
課
等
情
形
更
相
異
於
園
中
小
學
之
際
，
現
行

的
課
程
究
竟
能
否
使
補
校
學
生
接
受
;
是
否
對
他
們
的
生
活
有
所
幫
助
﹒
，
能
發
揮
國
民
補

習
教
育
補
充
國
民
生
活
知
識
，
培
養
健
全
公
民
的
功
能
嗎
?
目
前
補
按
參
與
人
口
與
目
標

人
口
差
距
甚
遠
，
中
途
輯
學
情
況
嚴
重
，
國
小
補
校
結
業
後
繼
續
升
入
園
中
補
校
學
生
人

數
比
例
極
低
，
礦
、
缺
課
情
形
甚
多
等
現
象
，
也
反
映
了
補
教
教
育
值
得
檢
討
處
。
課
程

問
題
可
說
是
補
梭
的
重
心
，
當
國
民
中
小
學
補
校
課
程
幾
乎
採
用
原
先
設
計
給
國
民
中
小

學
生
使
用
的
課
程
時
，
就
已
忽
略
了
成
人
的
學
習
原
理
、
學
習
需
要
。
(
黃
富
順
民
付

年(
一
二
)
師
資
培
訓

補
習
教
育
法
凹
條
對
國
民
中
小
學
補
校
教
師
之
聘
用
辦
法
為
﹒
﹒
由
校
長
聘
請
合
格
人

員
充
任
之
。
目
前
各
校
大
多
數
由
原
校
老
師
夜
間
至
補
校
兼
諜
，
極
少
數
聘
用
校
外
人
士

兼
任
補
校
教
師
。

由
於
補
校
教
師
所
面
對
的
是
來
自
不
同
年
齡
、
職
業
、
生
活
背
景
、
學
習
能
力
，
求

學
目
的
學
生
，
即
使
受
過
教
育
專
業
訓
練
文
有
教
授
中
、
小
學
生
的
經
驗
。
畢
竟
對
象
不

同
，
學
習
目
標
與
需
求
有
差
異
，
教
師
有
必
要
調
整
其
與
顧
一
生
溝
通
方
式
，
教
師
想
進
一

步
了
解
補
校
學
生
身
心
發
展
，
學
習
能
力
和
需
要
並
在
遭
遇
教
室
管
理
及
行
為
問
題
處
理

上
的
問
題
時
又
一
該
如
何
解
決
呢
?

據
筆
者
詢
問
數
位
任
教
補
按
老
師
歸
納
其
教
學
上
的
困
擾
如
下
﹒
­

L

學
生
起
度
差
(
一
識
字
、
語
一
意
理
解
力
低
)
。

么
程
度
參
差
不
齊
授
課
不
易
。

q
山
學
生
曠
缺
課
情
形
多
，
影
響
學
習
氣
氛
。

ι

常
有
遲
到
情
況
發
生
，
影
響
課
程
銜
接
。

1

師
生
相
處
時
間
少
。

n趴
學
生
多
數
成
家
且
有
工
作
，
未
能
尊
心
唸
薯
。

7
.有
的
家
庭
主
婦
帶
子
女
來
上
課
，
影
響
教
室
常
規
。

&
學
生
下
班
後
來
上
課
，
精
神
差
。

。
心
教
材
不
適
用
。

肌
補
充
教
材
不
易
取
得
。

面
對
以
上
種
種
教
學
上
的
困
難
，
補
校
師
資
的
培
養
與
在
職
訓
練
若
要
進
行
就
得
針

對
問
題
來
開
設
課
程
。
但
某
些
一
問
題
並
非
師
資
單
一
璟
節
可
控
制
，
是
整
體
璟
境
的
配
合

才
能
解
決
的
。

(
四
)
教
學
評
鑑

若
由
清
朝
末
識
字
教
育
萌
芽
時
期
算
起
，
歷
經
北
伐
就
戰
的
發
展
時
期
，
政
府
運
台

後
失
學
民
眾
補
習
教
育
成
長
時
期
，
到
現
今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推
行
，
各
因
璟
境
的
變
動

每
一
時
期
均
有
其
強
調
的
重
點
與
特
殊
的
實
施
方
法
。
但
以
成
效
來
說
，
其
衡
量
標
需
包

含
多
項
條
件
，
除
了
數
量
上
的
表
面
成
效
之
外
，
許
多
潛
在
的
影
響
力
也
不
容
忽
視
。

民
圓
的
年
以
後
推
行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至
今
十
多
年
來
，
在
社
會
大
眾
的
印
象
中
及
執

行
教
育
行
政
主
管
單
位
的
目
標
擬
定
之
中
，
究
竟
園
中
、
小
學
補
校
的
發
展
需
發
揮
何
種

功
能
，
文
佔
了
怎
樣
的
地
位
?
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直
接
參
與
對
象
，
包
括
•• 

學
生
、
教
師
、
補
校
行
政
人
員
、
主
管

行
政
機
關
人
員
;
間
接
影
響
到
的
是
學
生
的
家
人
、
工
作
單
位
人
員
，
甚
至
整
體
閻
家
的

生
產
力
與
社
會
文
化
的
發
展

。

推
展
至
今
效
果
如
何
?
'
缺
失
何
在
?
如
何
更
有
效
的
使

真
正
需
要
的
人
得
到
適
當
的
教
育
幫
助
，
有
待
進
一
步
的
調
查
研
究

。

否
則
在
只
知
埋
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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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
幹
，
不
了
解
現
實
社
會
狀
況
的
情
形
下
，
辦
理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，
是
否
造
成
與
社
會
脫

節
的
現
象
。

三
、
改
進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之
具
體
建
議

(
一
)
施
教
對
象

衡
量
是
否
需
入
補
校
就
讀
的
標
準
'
現
行
法
令
上
的
規
定
只
以
就
學
年
限
來
分
。
認

為
凡
是
未
受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者
可
接
受
國
民
補
習
教
。
但
在
歐
美
等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他
們

的
教
育
雖
相
當
普
及
，
近
年
來
卻
出
現
了
功
能
性
文
盲
問
題
，
立
日
益
嚴
重
。
所
謂
功
能

性
文
盲
指
的
是
﹒
﹒
目
前
個
人
所
擁
有
的
識
字
能
力
與
其
在
環
境
中
生
存
所
需
之
能
力
有
所

差
距
而
不
足
。
(
只
缸
片r
a口
們
-
n
E
品
皂
白
)
因
此
不
同
時
空
背
景
之
下
對
功
能
性
文

盲
均
有
不
同
的
定
義
。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其
參
與
成
人
基
本
教
育
課
程
的
學
生
是
依
兩
種
標

準
來
認
定
.• 

@
就
學
年
數
•• 

己
提
高
到
至
少
要
擁
有
十
二
年
級
學
歷
@
發
展
出
一
套
測
量

工
具
(
例
如.. 

德
州
大
學
的
A
P
L

計
畫
)
來
評
量
個
人
是
否
擁
有
在
社
會
生
活
中
必
備

的
能
力
水
準

(
Z
R
寄
自
-
2
.
言
而
且
-
二
。
∞
∞
)

以
台
灣
的
狀
況
來
看
，
若
要
使
國
民
補
習
教
守
發
揮
效
益
，
首
先
必
讀
確
定
發
展
的

目
的
與
施
教
對
象
。
能
掌
握
學
生
來
源
，
才
能
配
合
做
整
體
課
程
設
，
教
材
教
法
的
製
訂

與
研
究
，
實
施
方
式
的
調
整
等
。

失
學
民
眾
固
然
需
受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，
但
在
學
人
口
之
中
，
是
否
仍
有
未
能
習
得
社

會
生
存
所
需
基
本
能
力
者
，
這
些
人
口
日
後
進
入
社
會
雖
有
學
歷
但
其
學
力
可
能
不
足
。

因
此
我
們
需
要
發
展
一
套
適
用
於
現
階
段
社
會
的
功
能
性
文
盲
鑑
定
工
具
。

(
二
)
課
程

由
於
施
教
對
象
不
同
，
在
課
程
上
必
須
加
以
彈
性
調
整
。
年
齡
上
的
差
距
、
職
業
的

不
同
、
生
活
背
景
、
學
習
能
力
的
不
間
，
均
是
安
排
課
程
時
裝
考
慮
的
。
此
外
，
現
階
段

社
會
發
展
狀
況
，
國
家
人
力
資
源
開
發
情
形
也
讀
由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來
配
合
。

基
本
識
字
能
力
培
養
之
後
，
進
階
性
課
程
應
以
實
用
為
主
，
畢
竟
補
校
學
生
所
要
學

習
的
是
立
即
可
用
的
知
識
，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而
不
是
預
備
性
純
理
論
式
的
內
容
。
而

對
於
有
心
繼
續
升
學
者
除
了
教
育
升
學
科
臣
之
外
，
是
否
考
慮
由
補
校
學
制
的
銜
接
性
上

做
制
度
的
改
進
，
使
得
補
校
學
生
不
必
擠
進
正
規
學
制
的
窄
鬥
仍
得
以
進
階
學
習
。

在
施
教
方
式
上
，
除
現
存
班
級
式
教
學
之
外
，
若
課
程
設
計
得
當
，
再
加
以
適
當
師

資
的
配
合
，
運
用
隔
空
學
習
或
一
對
一
家
教
式
學
習
也
可
擴
展
施
教
的
範
圈
。

學
習
內
容
則
應
有
課
程
改
革
小
組
成
立
，
負
責
全
面
性
的
調
查
學
生
需
求
，
並
梭
討

現
存
課
程
上
的
問
題
，
以
規
畫
出
合
用
的
課
程
。

(
三
)
師
資
培
訓

以
自
前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辦
理
機
構
與
實
施
方
式
來
看
，
由
於
附
屬
於
國
民
中
小
學

且
均
為
夜
閉
上
課
，
大
多
數
老
師
為
兼
差
性
質
。
由
老
師
們
的
反
映
中
也
可
一
看
出
，
學
生

往
往
在
應
付
工
作
、
家
事
之
餘
，
精
神
不
佳
或
無
心
力
溫
習
功
課
，
學
習
效
果
有
待
提

升
。

面
對
這
樣
的
兼
職
學
生
，
且
生
活
背
景
、
個
人
狀
況
及
差
異
頗
大
，
就
算
經
驗
豐
富

的
中
、
小
學
老
師
也
需
要
在
職
訓
練
，
使
其
對
學
生
身
心
發
展
，
學
習
能
力
，
需
求
有
進

一
步
的
了
解
。
在
調
整
教
法
與
設
計
教
材
時
也
能
有
所
依
摘
，
補
充
教
材
的
運
用
上
也
須

有
諮
詢
單
位
可
討
論
。
各
師
範
學
院
與
大
學
應
可
成
為
補
校
師
資
在
職
訓
練
的
場
所
。
但

在
課
程
設
計
與
訓
練
方
式
上
仍
有
待
整
體
的
規
劃
。

至
於
養
成
教
育
方
面
，
除
了
由
師
大
、
師
民
培
養
。
也
利
用
社
區
人
力
資
源
。
因
為

以
國
外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在
識
字
教
育
的
推
展
上
，
較
成
功
的
情
況
常
是
地
區
民
眾
之
中
產

生
敬
師
或
利
用
義
務
性
志
願
服
務
人
力
來
實
施
基
本
教
育
。
但
我
國
國
情
不
同
，
民
族
性

不
同
，
究
竟
由
何
人
來
教
導
補
校
學
生
效
果
最
佳
，
仍
得
深
入
研
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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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四
)
教
學
評
鑑
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的
功
效
如
何
，
須
經
過
科
學
、
客
觀
的
評
量
才
能
得
知
。
對
學
校
行

政
上
的
評
鑑
'
教
師
教
學
效
果
的
考
核
、
學
生
學
習
成
果
的
考
驗
均
須
仔
細
規
劃
。

以
現
有
法
令
對
學
生
成
績
評
量
的
形
式
、
方
式
均
與
對
閩
中
小
學
學
生
相
似
。
筆
者

乃
詢
問
補
校
教
師
、
學
生
對
補
校
考
試
情
形
一
意
見
如
下
﹒
-

L

多
數
人
考
試
前
未
能
準
備

么
考
試
時
作
弊
者
多

已
是
否
繼
續
想
升
學
，
影
響
其
對
考
試
的
接
受
程
度
與
準
備
態
度
。

4

表
現
出
對
考
試
的
恐
懼
與
缺
乏
信
心

F
h山
考
試
成
績
差
，
心
情
沮
喪
，
往
往
也
造
成
中
途
輯
學

G

年
紀
大
的
學
生
宜
用
作
業
等
方
式
代
替
筆
試

進
入
補
校
學
習
者
有
些
早
年
曾
有
失
敗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或
對
學
校
陌
生
而
在
生
活
、

學
習
上
不
適
應
，
學
習
評
量
時
，
若
再
給
予
打
擊
並
未
正
面
積
極
的
激
發
學
生
的
學
習
興

趣
，
反
而
加
重
其
學
習
壓
力
，
產
生
困
擾
，
如
此
一
來
學
習
效
果
必
將
低
落
，
補
校
教
育

的
目
的
也
難
以
達
成
。

因
此
對
於
補
校
學
生
更
要
加
強
學
業
與
生
活
上
的
輔
導
，
使
其
具
備
自
我
學
習
的
能

力
。

教
師
教
學
上
也
絕
不
是
成
績
高
低
來
評
量
優
、
缺
得
失
，
須
注
意
有
否
因
材
施
教
，

靈
活
運
用
教
材
補
校
辦
理
上
則
是
一
須
與
當
地
璟
境
配
合
，
適
應
地
區
民
眾
的
需
求
，
扮
演

好
輔
導
者
的
角
色

。

四

、
士
口
五
口

、

ψ
荊
州
一
一
一
已

對
於
未
受
基
本
教
育
的
超
學
齡
國
民
，
法
律
上
給
予
就
學
機
會
的
保
障
，
但
以
目
前

情
形
觀
之
，
享
受
這
項
權
利
者
仍
佔
極
少
數
。
縱
使
各
方
未
能
重
視
國
民
補
習
教
育
，
此 一

為
教
育
上
弱
勢
者
提
供
的
制
度
，
仍
可
經
由
調
整
規
劃
後
發
揮
其
開
發
個
人
潛
能
與
一
培

養
健
全
公
民
之
功
能
。

(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於
台
北
市
北
政
國
中

參
考
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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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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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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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么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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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補
習
教
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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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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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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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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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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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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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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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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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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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趴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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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社
教
司
印
社
會
教
育
法
規
選
輯

民
國
行
年

7
u黃
明
月

我
國
國
民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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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校
課
程
初
探

載
於
社
會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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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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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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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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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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